
    雲林縣 109年全縣語文競賽—縣賽資料變更申請表 
(分區賽前 10名競賽員用) 

註：指導老師以一人為限。 

  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單位主管(主任)：           單位首長(校長)：  

 

承辦人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行動電話： 

組  別 □國小學生組       □國中學生組     

項  目 

□國語演說    □閩南語演說   

□國語朗讀    □閩南語朗讀   

□作文        □寫字 

□國語字音字形     

變更項目 

□指導老師    □改名(請附戶籍騰本影本) 

□地址        □就讀學校(轉學；限本縣學校，請附轉學證明)   

□聯絡電話     

 

以下請填寫新資料 

競賽員姓名  性別 □ 男    □ 女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年   月  日 

聯絡電話 O：             H：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戶籍地址  

就讀學校  就讀年級  

指導老師 

姓   名  身分證字號  

服務單位  職      稱  

聯絡電話 手機： 


